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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艾华集团办公楼3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0,968,0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058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艾立华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现场出席6人，腾讯会议方式出席1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艾燕出席了会议，所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834,144 99.9486 132,190 0.0506 1,700 0.0008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724,684 99.9067 228,950 0.0877 14,400 0.0056

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555,484 99.8419 370,050 0.1417 42,500 0.0164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726,584 99.9074 232,750 0.0891 8,700 0.0035

（1）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5�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将不再设置

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公司法》规定的监事会的职权；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不

再设置监事会或监事，《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止。

（2）公司拟将存放于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尚未使用的股份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实

施股权激励计划” 变更为 “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 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预计将由

401,130,603�股变更为 398,779,860�股，注册资本预计将由401,130,603�元变更为398,779,860�

元。

（3）公司拟变更并规范整体经营范围表述。

根据上述情况，结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

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

续。 《公司章程》以工商登记管理部门最终登记或备案信息为准。

5．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9,223,222 99.3314 1,740,212 0.6668 4,600 0.0018

6．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0,687,324 99.8924 259,610 0.0994 21,100 0.008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

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

3,604,443 96.4184 132,190 3.5360 1,700 0.0456

2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

案》

3,494,983 93.4904 228,950 6.1243 14,400 0.3853

3 《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3,325,783 88.9643 370,050 9.8987 42,500 1.1370

4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授

权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3,496,883 93.5412 232,750 6.2260 8,700 0.2328

5

《关于新增、 修订公司部分内

部控制管理制度的议案》

1,993,521 53.3264 1,740,212 46.5504 4,600 0.1232

6

《关于增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3,457,623 92.4910 259,610 6.9445 21,100 0.564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 梁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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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及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在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披露的《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公司拟将存放于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

尚未使用的2,350,743股股份用途进行变更，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办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及减少

注册资本等相关手续，并根据注销结果对《公司章程》中涉及注册资本金额和股本总额的条款进行修

订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预计将由401,130,603�股变更为 398,779,860�股，注册资本预计

将由401,130,603�元变更为398,779,860�元。实际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关于变更股份用途及减少注册资本的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披露的《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8）。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如上所述，公司本次注销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2,350,743股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接

到公司通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即2025年9月17日）起45日内向公司申请

债权，并可根据合法有效债权文件及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本次注销将按法定程

序继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具体要求如下：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

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

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

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要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邮寄、电子邮件方式申报债权，具体如下：

1．申报期限：2025年9月17日至2025年11月1日

现场申报接待时间：工作日 9:00-11:00、13:30-16:30

2．公司通讯地址和现场接待地址：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龙岭产业开发区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

侧）艾华集团证券部

3．联系人：杨湘

4．联系电话：0737-6183891

5．邮箱：xiang.yang@aihuaglobal.com

6．其他：

（1）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

（3）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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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等有关规定，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9月16日

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夏凤琴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任期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凤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的情形，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的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况。

特此公告。

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附件：

夏凤琴，女，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曾任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部长、一分厂厂办主任、企管中心主任、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妇联主席，照明事业部厂办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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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5:00-16: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至9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601968@baosteel.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

上回答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8月28日发布了公司2025年半年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业务最新发展等相关情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5:00-16:30举行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视频录播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5年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及业

务最新发展等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回答投资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25日（星期四）15:00-16: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录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裁曹清先生，独立董事刘凤委先生、王文西先生、靳海明先生，高级副总裁、财务负

责人丁建成先生，董事会秘书王逸凡女士，以及公司部分经营管理层成员（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

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9月25日 （星期四）15:00-16:3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9月18日（星期四）至9月2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601968@baosteel.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回答投资者普遍

关注的问题。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王逸凡、赵唯薇

联系电话：021-56766307

电子邮箱：ir601968@baosteel.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宝钢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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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9月16日收到副总经理赵景亮先

生递交的《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原因，赵景亮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确认与公司及董

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 且无其他任何有关辞职或者其他认为有必要说明的情况须提请公司股东和债

权人注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景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赵景亮 副总经理

2025年09月

16日

2027 年 12 月

20日

工作变动 否 不适用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赵景亮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

事会之日起生效，赵景亮先生的辞职不会对公司经营管理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景亮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并确认与公司及董事会无任何意见分歧，且无其他

任何有关辞职或者其他认为有必要说明的情况须提请公司股东和债权人注意。 辞职后，赵景亮先生将

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赵景亮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守诚信，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赵景亮先生在任职

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001203� � � � � � � �证券简称：大中矿业 公告编号：202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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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69,948.62万元

（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2.16%。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公司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8日、2025年5月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根据正

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2025年度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437,000万元。 该预计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公司及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额度之间

进行调剂。 担保的有效期为自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发

生的具体担保事项，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与融资机构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超

过本次预计额度的担保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后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

月19日、2025年5月10日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经济参考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

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7）、《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4）。

二、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4年9月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已到期，所担保

债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日晟矿业” ）在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的15,000万元贷款。 为保证金日晟矿业贷款业务的正常延续，公司于近日与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重新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15,000万元。

本次担保属于已审议通过的担保范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本次担保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担保发生前，公司对金日晟矿业的可用担保额度为90,000万元，担保余额（已提供且尚在担

保期限内）为85,196.55万元；本次担保发生后，公司对金日晟矿业的可用担保额度为75,000万元，担

保余额（已提供且尚在担保期限内）为85,196.55万元（本次担保属于到期担保的延续，未新增担保金

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信用代码：91341522675877011D

3、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冯井镇周油坊村

4、注册资本：211,000万元

5、法定代表人：姜建军

6、成立日期：2008年06月09日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选矿；金属矿石销售；工程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制品

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轮胎销售；轴承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

售；防腐材料销售；建筑砌块销售；矿山机械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塑料制品销售；农业机械销售；五金产

品零售；润滑油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云母制品制造；云母制品销售；非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五金产品批发；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

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新型催化材料及助剂销售；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金属材

料制造；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金日晟矿业100%的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1-6月

营业收入 165,754.68 83,780.32

利润总额 47,884.61 23,995.13

净利润 39,012.42 20,299.41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6月30日

总资产 759,889.70 848,701.93

总负债 367,093.77 435,606.58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34,622.11 114,636.33

流动负债总额 331,171.00 409,946.43

净资产 392,795.93 413,095.34

注：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金日晟矿业对公司担保金额为194,

897.92万元，除此项外，无其他对外担保；截至目前，抵押贷款金额为30,000万元；无大额诉讼和仲裁。

截至目前，金日晟矿业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安徽金日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自2025年9月12日起至2026年9月12日止（包括该期间的起始日和届满

日）,在人民币（大写）壹亿伍千万元整的最高余额内，债权人依据与债务人签订的本外币借款合同、

银行承兑协议、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开立担保协议、商业承兑汇票保证业务合同、国际国内贸易融资

协议、远期结售汇协议等金融衍生类产品协议以及其他融资文件（下称主合同）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

债权，以及债权人通过应收款链平台为债务人办理的应收款转让（带回购）业务、应收款保兑业务以及

因履行保兑义务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而享有的对债务人的债权，不论上述债权在上述期间届满时是

否已经到期。

2、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范围

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

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间

(1)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3)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4) 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

到期之日起三年。

(5)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

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人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5、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469,948.62万元（包含本次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72.16%。 不存在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无逾期担保累计

金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大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股票代码：600399� � � � �股票简称：抚顺特钢 编号：临2025-048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交割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7日披露了《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锦程沙洲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程沙洲” 或“收购

人” ） 向除锦程沙洲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公司全体股东发出部分要约， 要约收购股份数量为98,

60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要约收购的价格为5.60元/股，要约收购期限自2025年8月12日

起至2025年9月10日止。

截至2025年9月10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统计，在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东账户总数为366户，预受要约股份总数共计

19,893,572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1.01%。

锦程沙洲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履行

了相关义务。截至2025年9月15日，本次要约收购清算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锦程沙洲共计持有公司

31,328,07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9%；此外，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东北特殊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275,876,444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99%；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304,2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5.43%。 因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31.00%的股权。

特此公告。

抚顺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临2025-042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的召开及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上午9:30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国电南自（浦

口）高新科技园1号报告厅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3名。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监事1名，因公

务原因，监事会主席宋志强先生、监事白延辉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出席会议。

（五）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宋志强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

同意票为3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因工作需要，公司监事会主席宋志强先生向本届监事会提出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

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宋志强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

效。 在辞职申请生效前，宋志强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监事会的规范运作，经公司控股股东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建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曹敏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

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曹敏女士，1973年11月出生，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项目管理专业，工程硕士，正高级会计

师。 曾任：新疆红雁池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科员、财务部稽核与总帐会计、财务部主任会计师；

新疆华电红雁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监察部主任；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审计科科长；

新疆华电喀什发电（二期）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监察

审计部主任、财务资产部主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审计部基建审计处处长；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北京监督

中心主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现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监。 曹敏女士

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及增补监事的公告》

（二）同意《关于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议案》；

同意票为 3�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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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及增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离任情况

2025年9月16日，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公司监事会主席宋志强先生

向本届监事会提出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任任何

职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监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

用）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宋志强 监事会主席

2025年9月16

日

2028年1月20日 工作需要 否 不适用 否

（二）监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宋志强先生已确认与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其他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的事项，已按公司

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志强先生不存在应该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宋志强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

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后生效。 在辞职申请生效前，宋志强先生将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宋志强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和公

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二、增补监事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监事会的规范运作，经公司控股股东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建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同意增补曹敏女士（简历后附）为公司第九

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曹敏女士，1973年11月出生，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项目管理专业，工程硕士，正高级会计

师。 曾任：新疆红雁池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科科员、财务部稽核与总帐会计、财务部主任会计师；

新疆华电红雁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监察部主任； 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审计科科长；

新疆华电喀什发电（二期）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监察

审计部主任、财务资产部主任；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审计部基建审计处处长；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北京监督

中心主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现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监。 曹敏女士

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 �证券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2025-045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10月1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15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38号，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力数智产业园1

号楼1101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15日

至2025年10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9月16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监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详见2025年9月17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

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

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

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

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268 国电南自 2025/10/9

(二)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凡欲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亲身或委托代理人）请在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下午4：00

前进行登记；

2、凡出席会议的股东（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授权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及

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卡和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请在公告时间内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3、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10月10日至10月13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4：00；

4、会议登记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38号，电力数智产业园1号楼909室，国电南京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25－83410173；025-83537368

传真：025－83410871

邮编：210032

联系人：董文 陈洁

六、其他事项

1、会议为期半天，出席者住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现场会议地址：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38号，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力数智

产业园1号楼1101会议室。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025年第二次临时监事会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10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议案》

2 《关于公司监事会主席辞职及增补监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

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0268� � � � � � � �股票简称：国电南自 公告编号：临2025-041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

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会议合法有效。

（二）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9月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9月16日上午9:10以现场结合视频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在国电南自（浦

口）高新科技园1号报告厅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董事2名，董事

郭效军先生、陈忠勇先生，职工代表董事王茹女士，独立董事李同春先生、骆小春先生、胡进文先生、谢

磊先生以视频接入方式参会。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经海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一）同意《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议案》，并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同意票为9�票，反对票为0�票，弃权票为0�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因到龄退休，公司董事郭效军先生向本届董事会提出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

会委员职务，辞职后郭效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郭效军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

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9人，但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 在辞职申请生效前，郭效军先生将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董事职责。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经公司控股股东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建议，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专门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唐江先生为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唐江先生，1980年12月出生，毕业于贵州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大学本科，

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在贵州大龙发电公司（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大龙分公司）担任多

种职务；历任贵州华电大龙发电有限公司（贵州华电大龙分公司）副总经理，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贵州华电塘寨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清

镇发电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清镇乌江水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六枝乌江水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分公司总

经理。 现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单位专职董事。 唐江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公告》。

（二）同意《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为 9�票，反对票为 0�票，弃权票为 0�票。

同意公司董事会在2025年10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为确保本次股东大会顺利

召开，根据《公司章程》第49条之规定，现指定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为：江苏省

南京市鼓楼区新模范马路38号，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力数智产业园1号楼1101会议室。

详见《国电南自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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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离任情况

2025年9月16日，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增补董事的议案》。 因到龄退休，公司董事郭效军先生向本届董事会

提出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下设专业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郭效军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任何职务。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

用）

是否存在

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

承诺

郭效军 董事

2025年9月16

日

2028年1月20日 到龄退休 否 不适用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郭效军先生已确认与公司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其他需要通知本公司股东的事项，已按公司

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郭效军先生不存在应该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郭效军先生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9人，但未低于《公司法》规定的

法定人数，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后生效。 在

辞职申请生效前，郭效军先生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董事职责。 郭效军

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和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二、增补董事情况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证公司董事会的规范运作，经公司控股股东华电集团南京电力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建议，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专门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增补唐江先生（简历后

附）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附： 董事候选人简历

唐江先生，1980年12月出生，毕业于贵州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大学本科，

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 曾在贵州大龙发电公司（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大龙分公司）担任多

种职务；历任贵州华电大龙发电有限公司（贵州华电大龙分公司）副总经理，贵州大方发电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贵州华电塘寨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清

镇发电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清镇乌江水电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六枝乌江水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总经理；贵州华电桐梓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遵义分公司总

经理。 现任：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直属单位专职董事。 唐江先生目前不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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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股东新余博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17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余博海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博海” ） 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2025年8月8日-2025年11月7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84,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不超过1%）。

公司近日收到上述股东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根据《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规定，现将上述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人

民币）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新余博海

集中竞价交易

2025年8月21日至

2025年9月16日

91.23元/股 784,000 1.00

合 计 / 91.23元/股 784,000 1.00

注：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股份及权益分派转增取得。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上述股东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新余博

海

合计持有股份 5,089,713 6.4920 4,305,713 5.49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089,713 6.4920 4,305,713 5.492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00 0 0.000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上述股东本次股份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减持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减持

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已披露的拟减持股份数量。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

4、上述股东本次股份减持事项不存在违反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

告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作出的关于股东及减持意向的承诺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新余博海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骏鼎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信息披露

202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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